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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员工个人欠款管理的通知 
 

各公司、厂： 

为了进一步加强员工个人欠款管理，降低管理风险，提高

资金使用效率，现将相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本通知所指个人欠款包括个人借款（差旅费、备用金

等）或个人经办的预付、暂付款，财务上计入个人往来而形成

的个人欠款。 

二、欠款人在所借款项开支或经办的预付、暂付款支付后，

应及时报账，结清个人借款，原则上不得跨年度报销，以保证

各项费用及时入账。报账时间最长期限规定如下： 

1、差旅费报销，在出差结束返回公司后 15 天内完善报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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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续。  

2、销售人员的销售费用及驻外办事处费用在费用发生后

90 天内完善报账手续 。 

3、业务招待费及其他费用在费用发生后 30 天内完善报账

手续。 

4、以上各项报销涉及增值税专用发票的，在发票开具之

日起 30 天内（销售费用和驻外办事处费用 60 天内）完善报账

手续。 

5、凡违反上述报账时间规定的，按每笔 1000 元/天对欠款

人处以罚款。 

三、因公支出个人欠款挂账余额最高不得超过 30 万元，

超过该余额的财务部门不得办理借款，确因工作需要借款的，

报集团公司董事局主席批准。  

四、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。如与其他文件有冲突，以

本通知规定为准。 

特此通知！ 

 

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

2017 年 2 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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